
99年度銀行年報增補說明：

一、依金管銀法字第10010001620號令，「銀行年報應

行記載事項準則」於一百年四月十四日修正第十條及

相關附表，修正重點為：

（一）強化董事、監察人及總經理酬金資訊之揭露。

（二）強化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揭露。

二、另依金管銀法字第10010001624號函所示，如有於

旨揭令發布前已完成刊印者，仍應依規定另以增補方

式刊印，以符合資訊揭露之完整性，故本行99年度

年報增補內容如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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